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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　函

地址：11010台北市松仁路3號9樓

聯 絡 人：陳家慶

聯絡電話：(02)87897636

傳　　真：(02)87897614

受文者：新竹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9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0990038443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工程採購，其訂定底價及決標後調

整契約單價事宜如說明，請　查照並轉知所屬（轄）機關

（構）。

說明：

一、參考「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」編列預算及底價：政府採購

法（下稱本法）第11條規定：「主管機關應設立採購資訊

中心，統一蒐集共通性商情及同等品分類之資訊，並建立

工程材料、設備之價格資料庫，以供各機關採購預算編列

及底價訂定之參考。除應秘密之部分外，應無償提供廠商

。」本會已依上開規定建置「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」，請

各機關於編列工程預算及訂定工程底價時，多予參考。另

機關實際編列預算時，仍應視使用目的之不同，並考量工

程規模、性質、施工品質要求、施工地點差異、工期長短

、物價變動等情形，配合工程專業判斷，予以彈性調整。

二、訂定底價：

(一)本法第46條第1項規定：「機關訂定底價應依圖說、規

範、契約並考量成本、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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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編列，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」

(二)本法施行細則第53條規定：「機關訂定底價，應由規劃

、設計、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，由

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。但重複

性採購或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，得由承辦採購單位逕行

簽報核定。」

(三)廢標後重訂底價，應避免發生本會92年6月5日工程企字

第09200229070號令修正之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」

序號十之（十七）：「未更改招標文件內容而重行訂定

之底價，除有正當理由外（例如匯率大幅波動影響底價

之訂定），較廢標前合格廠商之最低標價為高。」

(四)「採購人員倫理準則」第7條第17款規定：「採購人員

不得有下列行為：十七、意圖為私人不正當利益而高估

預算、底價或應付契約價金，或為不當之規劃、設計、

招標、審標、決標、履約管理或驗收。」

三、決標後調整契約個別項目之單價：

(一)「採購契約要項」第30點第2項載明：「契約總價曾經

減價而確定，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未約定調整方式者

，視同就各單項價格依同一減價比率調整。投標文件中

報價之分項價格合計數額與總價不同者，亦同」。

(二)本會89年7月29日（89）工程企字第89020421號函釋例

說明三：「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者，如認為最低

標廠商部分標價偏低，而有洽該廠商調整單價之必要者

，應以有本法第58條所稱標價顯不合理，有降低品質、

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為前提。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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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本會95年9月19日工程企字第09500361690號函附會議紀

錄結論一：「採購契約單價無論以機關預算或廠商報價

為基礎來調整訂定，須以合理性為前提，保留且善用雙

方協議之機制。…」

(四)應避免發生本會訂頒之「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」序號

十之（六）：「不考慮廠商單價是否合理而強以機關預

算單價調整廠商單價。」

四、技術服務廠商提出預估發包金額及其分析有誤：本法第63

條第2項規定：「委託規劃、設計、監造或管理之契約，

應訂明廠商規劃設計錯誤、監造不實或管理不善，致機關

遭受損害之責任。」本會95年2月27日工程企字第09500069

150號函已有釋例，如涉及承辦技師或建築師之責任，應

依各該專門技術人員法規，提報各該專技人員主管機關予

以懲戒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、省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本會各處室會組、企劃處(刊登本會網站) 2010-09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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